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2之30號7樓
電話：趙壽山 02-27026023

傳真：02-27056617
電子信箱：tcta.roc@msa.hinet.net

	受文者
	：
	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 1 月 5 日

發文字號：（115）汽貨國旭字第 002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交通部公路局函文，紙本，2頁

	

	主

說
	旨

明

	：

：
	轉送交通部公路局回復建議將盲點警示裝置比照補助大型車輛設置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納入補助案，如附該局函文及附件影本供參，敬請 查照。
1、 依交通部公路局114年12月31日路運綜字第1140061227號函文辦理。
2、 關於「盲點警示系統」設備，依據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規定，該設備測試及審查係併同車輛尺度等進行檢測，爰現行申請測試及審查者均為車輛製造或打造廠，該基準規劃自114年1月1日起由新型式大貨車開始導入，116年7月1日所有新出廠大型車均應設置「盲點警示系統」，即從車輛製造時導入符合新基準安全輔助系統，以新車汰換舊車方式逐步提昇安全輔助系統。
3、 為改善行車視野死角，該局108年補助使用中大型車輛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及於109年將其列為定檢項目，駕駛人若能善用該輔助系統協助檢視週邊路面影像，對於預防死角行車事故應可達一定之成效，請加強宣導所屬會員及駕駛人應妥善運用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正本：
	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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